
公司在发展经营的过程中，常常会伴随着存在大量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公

司的注销必然会涉及到公司原有债权债务关系的处理。我国的《公司法》也以专

门章节对于公司解散及清算进行了详细的制度安排与条款规定。但公司股东在采

用自行清算的方式注销公司时，工商登记行政管理部门一般仅对注销手续实行形

式审查，故实践中部分股东利用自行清算注销公司而逃避注销后极有可能产生的

债务的现象屡有发生。

公司在注销后，其就会丧失法人资格，此时的公司就也不复存在了。那么公

司在自行清算注销后产生的债务应当如何处置呢？公司注销时遗漏债务问题该

如何处理？如何保护此类债务中债权人的合法利益？我国法律却一直未予以明

确规定，司法实践中的处理规则也不尽统一。笔者就该问题通过对相关法律法规

的梳理，总结出不同情况对公司注销后新产生的债务进行处置的规则。

第一种情况：公司未经过清算而将企业进行注销的

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二）》19 条及 20条的相关规定，公司在依法进行清算时，以虚假清算报告骗

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的；或者公司未经过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

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

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

法予以支持。

故，公司债权人可以直接以自己名义向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

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提起诉讼进行维权。

2.一般而言，公司登记机关审批一家公司注销的审批文件时，必须看该文件

中是否含有公司《清算报告》。实务中也存在未经过清算就注销公司的的情况，

此时公司登记机关亦存在重要过错。



在这种情形下，公司债权人作为具有相关利益的第三人，有权要求公司登记

机关撤销具体行政行为，恢复公司的存续状态。若未变更，公司债权人有权提起

行政诉讼。待公司重新恢复存续状态后按照现行法律进行债务处理。

第二种情况：公司依法进行清算后注销，但清算程序存在瑕疵

按照《公司法》第 185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 11条的相关规定：“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若清算组未按照法定程序履行向公司债权人的通知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 23 条的规定：

“清算组成员从事清算事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给公司或者债

权人造成损失，公司或者债权人主张其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

持”。

故，公司依照法定清算程序后注销，但清算组成员违法未向债权人履行通知

义务或履行通知义务不合法的，债权人有权要求清算组成员直接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种情况：股东或第三人在办理公司注销登记时作出公司债务承担承诺

当在公司注销时，公司股东或第三人有作出对公司注销后债务的自身承诺保

证时，公司债权人可据此要求承诺的公司股东或第三人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第四种情况：依法履行清算义务注销公司后又产生债务

公司注销后产生的债务在性质上属于公司本应用自身财产清偿的债务。假设

公司并未终止，这些财产显然会被用于清偿债务而不会在股东之间分配，而公司

后续债务确定之前终止就意味着股东分得了本不应分得的财产，后续债务的债权

人的利益因此受到了损害。从传统民法上讲，此时股东构成了对于公司财产的不



当得利，因在债权人主张债权之时，股东已经不再拥有继续持有公司剩余财产的

法律依据。因股东不当所得仅为其所分配的剩余财产，在其已经完全履行清算义

务的情况下，其所返还即代替公司清偿的债务应以其所得到的剩余财产为限。

故对于这种情况，此时的债务应由分得公司剩余财产的股东承担，责任范围

以其分得的公司剩余财产金额为限。


